笔试考场规则
（一）考生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参加考试，在考试前30分钟凭有效身份证件（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护照（通行证）、临时身份证、社会保障•市民卡、公安部门出具的带有本人照片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的户籍证明）进入考场。迟到15分钟以上不得入场考试。
（二）考生进入考场，只准携带必要的考试文具（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卷(削)笔刀等），不得携带任何书籍资料、通讯设备、数据存储设备、智能电子设备等辅助工具及其它未经允许的物品。
[bookmark: _GoBack]（三）进入考场前监考老师应仔细核查考生有效身份证件与考生本人是否相符。考试时，发现考场有异常情况或考生作弊时，应及时向主考报告，并作好考场记录。
（四）考生进入考场，按指定位置入座，并将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放在桌上，以便监考人员查对，不准喧哗吵闹，不准吸烟，保持考场安静。
（五）考试开始后，考生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座位，不得有交谈、看书等作弊行为。如发现有舞弊行为，该考生的考试成绩作零分处理。
（六）在考试进行时间，非本考场监考人员（主考、巡视员除外），一律不得进入考场。并注意保持考场的整齐、清洁。

